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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概念 出入境快件，是国际特快专递邮件的简称，是指在

特定的时间内，由特定的运营企业以“门对门” 的方式承运

出入境快递货物和物品，一般有重量、体积的限制。随着国

际贸易的发展，使用这种方式越来越多，因为通过快件方式

承运的出入境货物虽然费用比传统运输方式要高，但所需时

间较短、效率较高。 二、范围 适用于依法经营出入境快件的

的企业（以下简称快件运营人），在特定时间内以快速的商

业运输方式承运的出入境货物和物品的出入境检验检疫。 三

、权限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（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

）统一管理全国出入境快件的检验检疫工作。 国家质检总局

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（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）

负责所辖地区出入境快件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黑龙

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由植物检验检疫处旅邮检科负责所辖地

区出入境快件的检验检疫、监督管理和协调指导工作。 四、

检验检疫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

施细则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

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实施细则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 《出入境快件检验检疫管理办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、邮寄进境的动物、动物产品和

其他检疫物名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

物名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、虫、杂

草名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潜在危险性病、虫



、杂草名录 (试行)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、二类传

染病、寄生虫病名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审

批名录》 五、工作程序 （一）入境快件的检验检疫 1、申报 

⑴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在运输工具及入境快件到达前或达到的

同时通过互联网或人工等方式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快件总运

单； ⑵检疫人员利用计算机系统或人工的方式，审核总运 单

，审核完成后将相应指令（放行非应检快件，标明应施检快

件）反馈给出入境快件运营人； ⑶入境快件的的申报及卫生

处理应当在入境快件达到海关监管区前完成。 2、报检 ⑴报

检受理范围 ①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实

施细则，以及有关国际条约、双边协议规定应当实施动植物

检疫和卫生检疫的； ②列入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

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》内的； ③属于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

可制度、国家施行民用商品出入境验证制度、出口质量许可

制度以及卫生注册登记制度等行政许可制度管理的； ④其他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实施检验检疫的。 ⑵入境快件在达到

海关监管区时，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应及时办理报检手续。 ⑶

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将本企业运营的应施检快

件凭报检单、分运单、发票、合同、装箱单等单证通过电子

报检或人工报检的方式向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报检手续。 快件

运营人通过企业内部网络系统扫描的发票、装箱单、包装材

料声明等文件视为有效；但输出国（或地区）官方证书、许

可证等文件须为正本。 所有纸质单证不得使用热感传真纸。 

⑷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还应提供有关文件： ①输入动物、

动物产品、植物种子、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，应提供相应



的检疫审批许可证和检疫证明； ②因科研等特殊需要，输入

禁止进境物的，应提供国家质检总局签发的特许审批证明； 

③属于微生物、人体组织、生物制品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

物品的，应提供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； ④属于实施进口安全

质量许可制度、出口质量许可制度和卫生注册登记制度管理

的，应提供有关证明； ⑤其它法律法规或者有关国际条约、

双边协议有规定的，应提供相应的审批证明文件； ⑥C类快

件，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。 ⑸对于50美元以下的、部分C

类或其他不需进入CIQ2000系统的入境快件，在控制检疫风险

的基础上，单独报检。但下列情况除外：①需办理《检疫许

可证》的；②植物种子、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；③微生物、

人体组织、生物制品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制品；④国家局

预警通告指明的产品。 ⑹检务人员在详细审核报检单据齐全

、有效并核对CJQ2000系统中的电子数据与物理单证内容相符

后，将电子数据及报检单统一转至快件专管部门，由快件专

管部门确定施检部门及接单处室。 ⑺检务人员对于有关单证

不全、无效的报检，不予受理，并应要求快件运营人限期补

齐有效的相关单证重新报检。 ⑻入境快件的报检手续应在申

报海关前完成。 ⑼报检受理后，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因故需撤

销报检时，应要求其填写《撤销报检申请单》并书面说明原

因，已出具证单的，应同时交还原签发的全部证单，经批准

后方可办理撤检手续。 ⑽报检受理后，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因

故需更改或者增减内容时，应要求其填写《更改申请单》并

附有有关证明单据，已出具证单的，应交还原签发的全部证

单，经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更改手续。 3、检验检疫 ⑴各施

检部门在接到入境快件检验检疫数据及报检单后，应及时派



员实施检验检疫。 ⑵入境快件的检验检疫应以现场检验检疫

为主，特殊情况的可取样送实验室检验检疫。 ⑶执行现场检

验检疫的人员，在经海关查验后或于海关查验的同时，对入

境快件进行查验。 ⑷对不需进入CIQ2000系统的快件 ①查验

时应逐件核对快件上的运单。对可能装有应检物的快件重点

查验。必要时，在指定的房间内拆包查验，以防危险性有害

生物飞逸。拆包时应与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员双方眼同拆包。 

②拆包后无应检物的，回封并加贴检验检疫机构封识和加盖

检验检疫放行章，以示经过检验检疫，交快件运营人运递。 

③快件内有应检物，并经现场检验检疫合格可以放行的，快

件回封后，在运单上加盖检验检疫机构专用章，标明限时到

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放行手续，出入境快件运营人须在限定的

时间内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放行手续。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凭

检验检疫机构在运单上加盖的放行章放行或运递。 ④快件内

有应检物，且经现场检验检疫不能放行，须带回检验检疫机

构做进一步室内检验检疫的，应同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办理汇

签手续，把该快件带回检验检疫机构。同时在该快件的运单

上加盖检验检疫机构的专用章，标明收件人限时到检验检疫

机构办理检验检疫手续。 ⑹B类快件 属于实施进口安全质量

许可制度、国家施行民用商品出入境验证制度、卫生注册登

记制度以及实施标签审核管理的快件；食品和化妆品。 ①实

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、民用商品进口许可制度、卫生注

册登记制度管理的快件. A、对照许可证清单审核实际货物的

相关内容是否齐全、有效。 B、实施重点检验，审核进口安

全许可证或卫生注册证，查看有无进口安全许可认证标志。

C、无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、卫生注册证或者无进口安全质



量许可标志或者卫生注册标志的，做暂扣或退运处理，必要

时进行安全、卫生检测。 ⑤带回的需室内检验检疫的快件，

由快件专管部门根据应检物的种类确定施检部门，并送相关

科室作进一步的实验室检验检疫；需进入CIQ2000系统的，通

知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和检务部门，限期办理报检手续；需要

补办有关单证应责成出入境快件运营人或收件人限期补齐相

关单证。 ⑥经相关处室检验检疫合格的，并补办完有关进境

单证的快件，做如下处理： A、本局回封并在运单上加盖检

验检疫放行章，快件送回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准予运递。 B、

本局回封并在运单上加盖检验检疫放行章，快件由收件人直

接在本局领取，而后由本局人员与出入境快件运营人办理内

投手续。 ⑸A类快件 对应当办理检疫许可证的快件；涉及安

全、卫生、环保应实施重点检疫而又无需办理检疫许可证的

快件；应当实施检疫监管的出入境快件的包装铺垫材料，按

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检疫要求实施检验检

疫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